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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委托表决权 

相关事宜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通科技”或“上市公司”)的委托, 通力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黄艳律师、夏慧君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就皖

通科技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862 号《关于对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问询函》, 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和有权立法机构、监管机构已公开颁布、生效且现行有

效之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本专项法律意见书系基于本

所律师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做出。本所已得到皖通科技的保证, 即皖通科技提供给本所的所有

文件及相关资料均是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 无任何隐瞒、遗漏和虚假之处; 文件资料为

副本、复印件的, 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 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

的民事行为能力,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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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 保证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上文所述, 本所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委托方和受托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 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与南方银谷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签署了

《表决权委托框架协议》, 并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根

据前述协议, 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分别将其持有之 1.8%、1.6%、1.6%之股份

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予南方银谷行使, 委托期限为《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日起十

八个月。 

 

经本所律师核查, 根据表决权委托双方出具的说明, 本次表决权委托安排系为了更

好地利用南方银谷的自身优势推动与皖通科技的协同发展, 构建高速公路、港口航

运、城市智能交通等领域的信息互联产品和服务, 提升南方银谷在皖通科技的话语权, 

降低在推动皖通科技利用南方银谷优势发展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成本。 

 

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前述表决权委托安排在王中胜、

杨世宁、杨新子与南方银谷之间形成合作关系, 且共同扩大了其所能够支配的上市公

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上市公司股东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与南方银谷因此构成一致

行动人。 

 

二. 表决权委托安排是否违反委托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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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 在皖通科技收购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过程中, 王中胜、杨世宁和

杨新子三人于 2018年2月 14日出具了《关于不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书>之承诺函》, 

承诺: “承诺人签署之《一致行动人协议书》在解除之前长期有效, 自本次交易完成

后至少 36 个月内, 承诺人不解除上述《一致行动人协议书》, 并将按照该协议继续

履行一致行动的相关约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 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与南方银谷于 2018 年 12 月签署的《表

决权委托框架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并没有解除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原

一致行动安排, 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之间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 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已出具说明:“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 本人

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增持皖通科技股票的计划, 本人将视资金需求和二级市场情况减

持皖通科技股票, 不存在资金或其他协议安排。若今后进一步减持皖通科技股份或其

他安排, 本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南方银谷

亦出具说明: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 本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减持皖通科技股份的

计划, 将会择机增持皖通科技股份, 不存在资金或其他协议安排。若今后进一步增持

皖通科技股份或其他安排,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未解除各方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书》, 其三人之间仍为一致行动关系, 未违反其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作出的《关于

不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书>之承诺函》之约定。此外, 根据本次表决权委托双方出

具的说明, 截至本专项意见书出具日, 委托双方各自有减持或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

计划, 双方之间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的后续股权转让、资金或其他安排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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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为《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委托表决权相关事宜之专项

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俞卫锋  律师 

 

 

经办律师 

 

 

黄  艳  律师 

 

 

夏慧君  律师 

 

 

二○一八年 十二 月 十三 日 

 

 

 

 

 




